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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用 氧
代替GB 3863-83

玩dustrial oxygen

主面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氧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贮存、运输及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深冷法空气分离制取的气态和液态氧，主要用于气体火焰加工和其他工业目的。
分子式:Oy

相对分子质量:31. 999(按1991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引用标准

GB 1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5099钢质无缝气瓶
GB 5832.2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露点法

GB 7144 气瓶颜色标记
GB 8979 纯氮

GB 11640铝合金无缝气瓶
GB 14194 永久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ZB J76 003固定式真空粉末超热低温液体贮槽
zB J76 022 粉末普通绝热贮槽

3 技术要求

工业用氧的质量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项 目
指 标

犹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氧含量(体积分数) 10'' ) 99.7 99.5 99.2

水分
游离水，功L/瓶 ( 无游离水 100

卜点，“ ‘ 一43

注 液态载不规定水含f.

国家技术监奋局1995-12一20批准 1996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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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验方法

  氧含量的测定

4.1.1 方法和原理

    用铜氨溶液吸收法进行测定。取一定量样品气和吸收液接触，在吸收瓶中氧经反应后被吸收，根据

样品气体积的减少测定氧含量。

4.1.2 试剂和材料

4.1.2.1 氛化按(GB/T 658):分析纯;

4.1.2.2 氨水(GB/T 631):25%-28%的溶液;

4.1.2.3 蒸馏水;

4.1.2.4 混合液:将600 g抓化铁溶解于1 000 mL蒸馏水中，加入1 000 mL氨水，混合均匀;
4.1.2.5 真空活塞脂;

4.1.2.6 铜丝圈:用直径为1 mm的二号铜(纯铜)(符合GB 466!(铜分类》或YB 145《纯铜加工产品化

学成分》要求)铜丝，绕于直径5 mm的棒上，取下剪成10 mm长的小段。

4，.3 仪器

    氧气分析器如图1所示。加工图见附录A(参考件)。

                    图 1

1-量气管t2一三通活塞t 3-连接管t4一毛细管各

      5一吸收瓶t6一液封瓶刃一水准瓶

4.1.4 测定步骤

4.1-4.1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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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1 用铜丝圈装满吸收瓶。用小橡皮管把分析器的各部件连接起来，三通活塞涂擦少量真空活

塞脂

4.1.4. 1.2 往水准瓶里注人混合液，转动三通活塞，使量气管与吸收瓶相通，用水准瓶的升降使量气

管、毛细管、吸收瓶及所有管道充满混合液，共需混合液约550 mL,
4.1.4.1.3 调节液封瓶中的液面至适当位置。关闭活塞，放低水准瓶，若量气管里液位不降低说明仪器

不漏气。

4.1.4.2 测定

4.1.4.2门 转动三通活塞，使量气管与大气相通，用水准瓶调节液面至活塞支管最高点，关闭三通活

塞。

4.1.4.2.2 通过连有橡皮管的减压阀从气瓶内取样，先用较大气流吹除阀门及管道。5 min，再调至

分析所需流量吹洗1 min,

4.1-4-2.3 将连在减压阀上的橡皮管连接于三通活塞支管上，迅速打开三通活塞使样品气进人量气

管，当稍微超过100 mL时，压紧连接水准瓶与量气管的橡皮管，迅速拆除取样用橡皮管。升高水准瓶使

其液面略高于量气管中液面，微松橡皮管，使量气管中之液面至零点刻度时再压紧。

4.1-4-2.4

通活塞。

转动三通活塞，使量气管与吸收瓶相通，慢慢举起水准瓶，使气样全部进入吸收瓶，关闭三

4.1.4.2.5 小心而充分地振荡仪器。经3 min后，打开三通活塞，将气体缓慢返回量气管，当吸收液刚

进入量气管时，关闭活塞举起水准瓶，使其中的液面与量气管液面对齐，这时量气管里液面相应的刻度，

即为试样中氧气的含量(体积分数)>10-,(V/V),

4.1-4-2.6 使量气管中未被吸收的气体再次进入吸收瓶重新吸收，直到相临两次分析结果之差不超过

。.05%时，本次分析结束。

    注 ①必须经常注意加满铜丝圈，使气体充分与铜丝接触

        ②吸收液在吸收数拾个样品后失效，于初发黄时更换，更换时要留旧溶液五分之一左右。

4.1.5 结果处理

    同一样品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应超过。.05%，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分析结果。此法是仲裁方法。

4.2 水分的测定

4.2.1 露点法

    按GB 5832. 2中规定进行测定。
4.2.2 倒置法

    充满氧气的气瓶中冷凝水用倒置法测。将冷至室温的氧气瓶垂直倒立10 min后，微开瓶阀，让水流

入清洁干燥的容器内.当氧气喷出时立刻关闭瓶阀，流出的水用量筒计量。合格品每瓶中含水量不得超

过100 mL，一等品应无游离水。

5 检验规则

5.1工业用氧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工业用氧符合本标

准要求。

5.2 瓶装工业用氧应成批验收并按表2规定的瓶数随机抽样检验。当检验结果有一瓶不符合本标准要

求时，应重新加倍抽样检验，若仍有一瓶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表 2

产品批t1瓶 1̂ -8 9̂ 15 16̂ -25 26̂ -50 >51

抽样数量，瓶 2 3 4 5 6

5. 3 管道输送的工业用氧，在8h内至少采样检验两次，检验结果适用于8h内输送的任何数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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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氧。

5.4 液态工业用氧应从每个贮运容器中采样进行检验。

5. 5 用户有权按照本标准规定检查验收。

5.6 当用户和生产厂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由双方共同协商或提请仲裁。

6 包装、标志、贮存及运输

6.1 工业用氧的包装、贮存及运输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危险

货物运输规则》以及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6.2 气瓶包装漆色与标志应符合GB 19。和GB 7144的规定.

6. 3除非另有规定，工业用氧的气瓶充装压力在20℃时不得低于15士。. 5 MPa,

64 气瓶与瓶阀螺纹连接处，气阀出口及阀杆间隙处不得泄漏，气瓶出厂应戴瓶帽。

6.5 工业用氧气瓶及最高允许压力应符合GB 5099,GB 11640,GB 14194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的规

定。

6.6 测量工业用氧气瓶的压力应在确认气体温度与环境温度达平衡时进行。测量用压力表精度不得低

于2.5级。

6.7 返回生产厂的空瓶，瓶内余压不得低于。. 5 MPa。没有余压以及定期试验后的气瓶，在充装前均应

进行相应的处理。

6.8 瓶装工业用氧气的体积(v)按((1)式计算:

                                            V=KVI ”·”·“·“··”····，.·····”⋯⋯ (1)

式中:v— 瓶内氧气的体积.m';

      K— 换算为200C ,101. 3 kPa状态下氧气体积的系数，可由附录B(补充件)计算求得;

      V, 氧气气瓶的水容积，L,

6.9液态工业用氧用液化气贮罐或贮槽包装和运输，应符合ZB J76 003,ZB J76 022及本标准6.1及

62条的规定。

6.10 液态工业用氧的质量换算为20'C ,101. 3kPa状态下气态氧的体积(VZ)按(2)式计算:

                                    Vz=M/1. 331····························“······⋯⋯(2)

式中:V2 - 氧气的体积'M';

      M— 液态氧的质量，kg;

    1.331 氧气的密度，kg/m',

6.11 工业用氧出厂时应附有质量合格证，其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及质量等级，

    b. 生产厂名称;

    c. 生产日期或批号;

    d 包装容器号码;

    e.氧气的体积(m' )、压力(MPa )、或质量(kg);

    f.本标准的编号。

7 安全要求

7.1氧气是无色、无味、无嗅、无毒、不燃的气体，是强氧化剂，能助燃。其化学性质极活泼，能同许多元
素发生化学反应同时放出热量。氧气与可燃性气体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容易爆炸。油脂与压缩氧气接触，

温度超过燃点时可发生燃烧。

7.2载气在室内聚集，其体积分数超过23X10-，时，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在氧浓度有可能增加的地方，
应设有通风装置，并对氧气浓度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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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检修和工艺处理盛氧容器之前，必须将氧气进行置换，当氧气含量(体积分数)降到23%以下，方

可开始工作。

7.4 应随时保持气瓶内外清洁，不得沾染油脂和其他污物。

了.5操作者在刚刚离开富氧环境后，不允许立即使用明火或走近火源。

7.6 气瓶充装压力按GB 14194执行，充装时间不得小于45 min(40 L气瓶)。

了7 液态氧的操作者应有足够的人身保护措施以防冻伤。

了.8 充装氧气前应对气瓶严格检查，充装氧气的容器禁止充装其他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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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级气分析器加工图
    (参考件)

量气管加工图及其技术条件

1 量气管加工图(见图A1)
A1

A1
内02 烤平日

内011 洲mL标准

                                      图A1 量气管

A1.2量气管技术条件
A1. 2.仁 刻度表如图示的方向。

A1.2-2 0点、90 mL,99 mL 3标线务应在相应的细管上，如图所示。
Al. 2.3 分度表:。点标线至活塞关闭时为100 mL,

A1.2.3.1 0̂-90 mL

    每5 mL刻短线。

    每10 mL刻长线，并标字。
A1.2-3.2  90̂ 99 mL

    每。. 1 mL刻短线，每0. 5 mL刻中线。

    每1 mL刻长线，并标字。
A1.2-3.3  99̂-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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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05 mL刻短线，每。1 mL刻中线。

    每0. 5 mL刻长字线，并标字。
    其中:100 mL无标线及标字。

A1. 2. 4 容积定量方式:量出式，定量时标准流速为50 60 s,

A1. 2.5 容积检定分段与允许差
A1. 2.5. 1 检定分段

    0点、90 mL,99 mL 3点

A1. 2. 5. 2 允许差

    99 mL为士0. 05 mL,90 mL为士0. 1 mL, 0点为士0. 2 mL o

A2 吸收瓶加工图(见图A2)

烤 W口 烤 书口

图A2 吸收瓶

      附 录 B

换算系擞K值的计算
      (补充件)

在200C,101. 3 kPa状态下氧气体积换算系数K按下式计算:
                                    { P ._) 293

                                人 = {丈~二下二一丈十 川 x 二下下-     ,一.x
                                                          、V. 1V1 O 1 J 州尸 ‘ 10-3Z

式中:P— 气瓶内气体压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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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量压力时，气瓶内气体温度，℃;

  z— 温度为t时，氧气的压缩系数。

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换算系数K值列于下表中

                                      换算系数K

瓶内气体 压力，MPa
i园 步

  U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一 50 0. 232 0. 242 0. 251 0.260 0. 269 0.278 0. 286 0.296 0.303

一40 0. 212 0. 221 0. 229 0.236 0. 245 0. 253 0.260 0.269 0. 275

一35 0. 203 0.211 0. 219 0. 226 0.234 0. 242 0.249 0.257 0.264

一 30 0.195 0. 202 0. 211 0. 217 0. 225 0.232 0. 239 0.248 0. 253

一 25 0.188 0. 195 0.202 0.209 0.217 0.223 0.230 0.238 0.243

一 20 0. 182 0.188 0.195 0.202 0.209 0.215 0.222 0.229 0.235

一 15 0. 176 0.182 0.189 0.196 0. 202 0.208 0.215 0.221 0. 227

一 10 0.171 0.177 0.183 0.189 0.195 0.202 0.208 0. 214 0.220

一 5 0.165 0. 172 0.178 0.184 0. 190 0.195 0.202 0.207 0. 213

0 0. 161 0. 167 0. 172 0. 179 0.184 0. 190 0.196 0.201 0. 207

十5 0.157 0.162 0.168 0.174 0.179 0.185 0.190 0.196 0.201

+10 0. 153 0.158 0. 163 0. 169 0.174 0.180 0.185 0.191 0. 196

t15 0. 149 0.154 0. 159 0. 165 0.170 0.175 0.180 0. 186 0. 191

+ 20 0. 145 0.150 0.156 0.160 0.166 0.171 0.176 0.181 0. 186

+ 25 0. 142 0. 147 0.152 0. 157 0.162 0.167 0.172 0. 177 0.182

+30 0.139 0.143 0.148 0. 153 0.158 0.163 0.168 0.173 0.177

+35 0.136 0. 140 0.145 0.150 0.154 0.159 0.164 0.169 0.173

十 40 0. 133 0. 137 0. 142 0.147 0.151 0.156 0.160 0.165 0. 170

十 50 0.127 0.132 0.136 0. 141 0.145 0.149 0.154 0.158 0.163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由化学工业部西南化工研究院技术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西南化工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文慈、戴培述。

    本标准优等品技术要求等同采用POCTP5583-78C工业用和医用气态抓》，检验方法等效采用

POCTP5583-78《工业用和医用气态氧》标准。


